
 
关于《第三师图木舒克市招商引资优惠办法》

的政策解读 
 

根据《审计报告》（兵审报〔2023〕5号）关于“进一步修

订完善招商引资政策，做到与兵团奖补政策有效衔接”的要求，

为了更好贯彻落实兵团党委向南发展战略部署要求，抢抓发展机

遇，持续优化营商环境，增强各类资本到师市投资的吸引力，第

三师图木舒克市印发了《第三师图木舒克市招商引资优惠办法》

（师办发〔2023〕21号）（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。 

《办法》针对与兵团工九条文件内容不一致的内容进行了修

订：对兵团工九条文件内容涉及厂房建设奖励，但无装修奖励及

厂房流转等内容进行了删除；对开发区和经济指挥部在招商引资

方面承担的部分工作已不再适应当前招商引资工作形势等内容

进行了删除。 

《办法》继续保留师市招商引资优惠办法中涉及的运费补贴、

生产要素价格、贷款贴息补助、技能培训补贴、社会保险补贴、

稳岗就业补贴、现代服务业项目、企业发明专利以及企业建立博

士后科研工作站、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以及师市纺织服装优惠

办法的生产性奖励等内容。 

《办法》自印发之日起执行，执行期暂定至 2025 年 12 月 31

日。


